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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交通运输局 淮南市财政局关于印发
《淮南市城市公交企业成本规制实施

细则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淮交〔2021〕16号

市运管处，各相关公交企业：

现将《淮南市城市公交企业成本规制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淮南市交通运输局 淮南市财政局

2021 年 3 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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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城市公交企业成本及收入规制
实施细则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《淮南市城市公交企业成本规制办法》

制定本实施细则（以下称细则）。

第二条 淮南市市区范围内公交企业运营成本标准值的计

算、成本和运营收入的审核、财政补贴数额的测算等，应当按本

细则执行。

第三条 根据《淮南市城市公交企业成本规制办法》确定的

原则和方法，由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市财政局依照本细则的规定，

结合我市公交企业实际运营情况，确定用于规制的成本指标，并

测算设定标准值，报市公交企业成本规制管理和评价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委员会）审定实行。

第四条 本细则所设定的标准值，为规制年城市公交企业成

本规制所采用的标准值。

第五条 规制成本取值方法和范围。

（一）人工成本

1、人车比

a、人车比=年均职工总数/年均运营车辆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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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业经营的公交企业职工总数, 应剔除与公交运营无密切

联系的职工人数, 以中介机构审计数为准.

b、人车比标准值=规制年前三年人车比平均值

2、年人均工资水平

年人均工资水平标准值=规制年前一年工资总额/规制年前

一年年均职工总数

3、工资总额

a、公交企业人均工资增长率, 按最高增幅不超过 8%计算规

制当年工资总额标准值。

b、工资总额标准值=人车比标准值*规制当年平均运营车辆

数*年人均工资水平标准值*（1+人均工资增幅）

c、工资总额按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，但不得高于工资总额

标准值，与服务质量考核结果挂钩。

4、社会统筹保障费（五险一金）

按工资总额标准值计提，计提比例（单位负担部分）按淮南

市有关部门规定的比例执行。

5、职工福利费、教育经费、工会经费

按工资总额标准值计提，计提比例分别为 8%、2%、2%，

凭合规票据据实列支，但不得超过按标准值计提数。

（二）千公里燃油消耗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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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车辆按 12 米（含）以上、10-12 米、10米（含）以下标

准分为三种车型，每种车型的燃油、燃气、气电、油电消耗分别

计算，其他节能环保型按同等车型燃油消耗的当量分别计算，具

体折算标准按交通部有关规定执行。

2、每种车型的千公里燃料消耗量=（该车型所有车辆的年度

燃料消耗总量/年度行驶里程总和）*1000

3、每种车型的千公里燃料消耗量标准值=规制年前三年千公

里燃料消耗平均值

4、每种车型的千公里燃料消耗量标准值=千公里燃料消耗量

*平均燃料单价（市场平均价与账面平均价,以低者计算）

5、实际燃料消耗在标准值 5%上下范围内的，据实计入规制

成本。如果超过或低于标准值 5%的，按照标准值的 5%上限或

下限计算规制成本。

（三）千公里保修费

1、每种车型的千公里保修材料费=（该车型保修的年度材

料费总额/年度行驶总里程）*1000

2、每种车型的千公里保修材料费标准值=规制年前三年千

公里保修材料费平均值

3、外包维修工时费标准值取行业规定的维修工时费标准。

（四）每种车型千公里轮胎消耗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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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每种车型的千公里轮胎消耗量=（轮胎年度消耗量/年度

行驶总里程）*1000

2、每种车型的千公里轮胎消耗费=每种车型的千公里轮胎消

耗量*平均采购单价

3、千公里轮胎消耗费标准值=规制年前三年千公里轮胎消耗

费平均值

（五）公交车辆折旧费

1、我市公交营运车辆折旧年限按 8 年，车辆残值按照购置

价格 5%计算（政府出资购买的车辆除外）。

2、其他固定资产折旧按规定执行。

（六）公交车辆保险费和事故费

1、公交车辆保险费按实际缴纳的交强险、三者险及公交承

运人险计入规制成本。

2、事故费指超过保险赔付额的部分(按事故责任认定结果计

入规制成本)，以及与交通事故相关的评估费、诉讼费、调解费

等。

（七）其他运营业务费

1、场站管理费标准值=规制年前三年场站管理费平均值

2、服装购置费，根据在职在岗职工总人数，按照每人每年

不超过 200 元的标准据实计入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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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安全生产费，按运营收入的 1%计入成本。

（八）管理费用

1、管理费用=运营成本*管理费率

2、管理费率=管理费/运营成本

3、管理费率标准值=规制年前三年管理费率平均值

4、运营成本为前七项费用之和

（九）财务费用

公交企业因购置车辆和营运发生的利息支出和金融机构手

续费，利息以不得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入成本。

（十）税金及附加

税金及附加包括增值税、营业税、城建税及教育附加税等。

税金及附加标准值，为公交运营企业按税法的相关规定计提

的税金及附加总额（当年以实际发生额核算）。

（十一）下列费用支出不得计入城市公交规制成本：

1、固定资产盘亏、报废、损毁和出售的净损失。

2、支付的滞纳金、罚款、违约金、赔偿金及企业赞助费、

捐赠支出。

3、被没收的财物。

4、对外投资支出。

5、国家规定的不得列入成本的其他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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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规制收入

（一）公交运营企业规制收入总额=主营业务收入+其他业务

收入+营业外收入（含补贴收入）。其中：

1、主营业务收入指公交运营企业的公交业务收入，包括票

款收入和包车收入。

2、其他业务收入包括公交运营企业的广告收入、外修收入、

培训收入、租赁收入等与公交运营相关的附属净收益。

3、营业外收入包括固定资产清理、罚款等各项收入。

4、补贴收入包括油价补贴及政府给予的其他专项补贴。

（二）上述收入经审计后据实取值，各项补贴收入按到账时

间计入当年规制收入。

（三）当年的千公里主营收入、车均广告收入应当不低于前

一年的收入，如低于应有充分理由并经确认。

第七条 规制补贴

特殊人群刷卡收入及成本据实纳入规制成本之中，不再对其

单独补贴

城市公交企业营运成本、总收入进行规制后发生的亏损，由

市财政会同市交通局进行审核认定，报市政府批准后给予补贴。

补贴资金原则上不得超过当年年初预算安排资金。

规制补贴与公交运营企业服务质量挂钩，挂钩比例为 3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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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公交主管部门对公交运营企业服务质量进行考评，依据考评结

果相应扣减补贴金额，考核办法由公交主管部门另行制定。

第八条 公交运营企业实际经营成本低于规制成本的，以实

际经营成本计算亏损补贴，节约部分的 30%奖励给企业用于弥补

亏损。补贴资金与奖励资金总额不得超过当年年初预算安排资金。

第九条 工作流程

（一）企业申报

次年 1 月 31 日前，公交运营企业按照本细则规定向市交通

运输局上报规制成本及收入数据，并对上报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（二） 规制评审

委员会授权市交通运输局委托中介机构对企业上报规制年

度的规制成本和收入数据进行审计，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据服务质

量考核办法对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进行考评。市财政局负责经费保

障，市审计局负责社会审计质量监督。委员会综合中介机构审计

结果、市交通运输部门考评结果以及不定期检查情况等，提出年

度成本规制评审意见，报市政府审批。

（三）资金拨付

市财政局应将补贴资金列入年度预算，按季度预拨补贴资金，

按市政府批准的补贴数额，扣除预拨资金后全额拨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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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规制监管

公交运营企业应按照本细则规定，对规制成本和收入按月进

行分类核算，建立健全相关控制管理制度，保证规制成本和收入

数据及相关资料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。

第十一条 市交通运输部门及公交企业应建立相应的数据

上报机制及技术保障体系，包括全面建设公交 IC 卡系统，北斗

或 GPS 监控调度系统，建立公交客运数据库。

第十二条 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应不定期对公交企业公

交车辆运营及服务质量情况进行检查，也可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抽

查，并将检查结果与补贴数额挂钩，对弄虚作假、骗取财政补贴

的公交企业依规进行处理处罚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
